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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行政检查）
序

号

执法事

项名称

执法事

项类型
执法部门 执法领域 实施层级

执法依据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规章 政府规章

1

对用人单

位和个人

遵守社会

保险法

律、法规

情况的监

督检查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

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

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

查。

2

对基本养

老保险基

金、工伤

保险基

金、失业

保险基金

等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部门管

理的社会

保险基金

收支、管

理情况的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第七十九条第一

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

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

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

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

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

门提出处理建议。

《社会保

险基金行政监

督办法》第二

条：本办法所称

社会保险基金

行政监督，是指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

对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工伤保

险基金、失业保

险基金等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管理的社

会保险基金收

支、管理情况进

行的监督。

第十条：人

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依

法履行下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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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基金行

政监督职责：

（一）检查

社会保险基金

收支、管理情

况；

（二）受理

有关社会保险

基金违法违规

行为的举报；

（三）依法

查处社会保险

基金违法违规

问题；

（四）宣传

社会保险基金

监督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

策；

（五）法

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事项。

3

对用人单

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

律、法规

和规章情

况的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第八十五条：县级以

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

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

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责令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

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

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

第十条：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

实施劳动保障

监察，履行下

列职责：（二）

检查用人单位

遵守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情况；

第 十 一

条：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对下

《未成年

工特殊保护规

定》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劳动

行政部门对用

人单位执行本

规定的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对

违犯本规定的

行为依照有关

法规进行处罚。

《工资支

付暂行规定》第

十八条：各级劳



- 3 -

（一）用人单位制定直

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

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

（二）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

情况；

（三）劳务派遣单位和

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

关规定的情况；

（四）用人单位遵守国

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

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五）用人单位支付劳

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

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六）用人单位参加各

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九

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应当将招聘、录取、晋职、

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

职务、培训、辞退等过程中

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

保障监察范围。

列事项实施劳

动保障监察：

（一）用

人单位制定内

部劳动保障规

章 制 度 的 情

况；

（二）用

人单位与劳动

者订立劳动合

同的情况；

（三）用

人单位遵守禁

止使用童工规

定的情况；

（四）用

人单位遵守女

职工和未成年

工特殊劳动保

护 规 定 的 情

况；

（五）用

人单位遵守工

作时间和休息

休假规定的情

况；

（六）用

人单位支付劳

动者工资和执

行最低工资标

准的情况；

（七）用

人单位参加各

项社会保险和

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情况；

动行政部门有

权监察用人单

位工资支付的

情况。用人单位

有下列侵害劳

动者合法权益

行为的，由劳动

行政部门责令

其支付劳动者

工资和经济补

偿，并可责令其

支付赔偿金：

（一）克扣

或者无故拖欠

劳动者工资的；

（二）拒不

支付劳动者延

长工作时间工

资的；

（三）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支付劳动

者工资的。

《工资集

体协商试行办

法》第六条：县

级以上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依

法对工资协议

进行审查，对协

议的履行情况

进行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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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职

业介绍机构、

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和职业技

能考核鉴定机

构遵守国家有

关职业介绍、

职业技能培训

和职业技能考

核鉴定的规定

的情况；

（九）法

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劳动保

障监察事项。

《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第十二

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安

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负责对

用人单位遵守

本规定的情况

进 行 监 督 检

查。

《禁止使

用童工规定》

第五条：县级

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负责

本规定执行情



- 5 -

况 的 监 督 检

查。

《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第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

负责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

作 的 组 织 协

调、管理指导

和农民工工资

支付情况的监

督检查，查处

有关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

4

对劳务派

遣机构的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

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

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一）用人单位制定直

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

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

（二）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

情况；

（三）劳务派遣单位和

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

关规定的情况；

（四）用人单位遵守国

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

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五）用人单位支付劳

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

《劳务派

遣行政许可实

施办法》第三

条：县级以上

地方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按照省、

自治区、直辖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

门确定的许可

管辖分工，负

责实施本行政

区域内劳务派

遣行政许可工

作以及相关的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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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六）用人单位参加各

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5

对经营性

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

的行政检

查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县级

《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第三十四

条：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对经营性

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实施监督

检查，可以采

取下列措施：

（一）进

入被检查单位

进行检查；

（二）询

问有关人员，

查阅服务台账

等服务信息档

案；

（三）要

求被检查单位

提供与检查事

项相关的文件

资料，并作出

解释和说明；

（四）采

取记录、录音、

录像、照相或

者复制等方式

收集有关情况

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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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

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措施。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实施监督

检查时，监督

检查人员不得

少于 2 人，应

当出示执法证

件，并对被检

查单位的商业

秘 密 予 以 保

密。

对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依法进

行 的 监 督 检

查，被检查单

位应当配合，

如实提供相关

资料和信息，

不得隐瞒、拒

绝、阻碍。

6

对用人单

位、继续

教育机构

执行《专

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

育规定》

的情况进

行监督检

查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县级

《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规定》第二十

六条：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应当依法

对用人单位、继

续教育机构执

行本规定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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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民办培

训学校进

行督导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一

条：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

门依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

导，建立民办学校信息公示

和信用档案制度，促进提高

办学质量；组织或者委托社

会中介组织评估办学水平

和教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

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三条：职业学

校、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建立

健全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吸

纳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评

价，并及时公开相关信息，

接受教育督导和社会监督。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加强对职业学校、职业

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

填表说明：
1.事项名称，事项名称应与法律法规要求保持一致，确保科学、严谨、规范。
2.事项类型，行政执法事项类型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
3.执法部门，执法部门要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明确的执法责任主体以及部门权责清单、“三定”方案明确的执法责任主体保持一致。
4.执法领域，执法领域包括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农业农村等领域。
5.执法依据，按照现行有效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不同法律位阶分别填写，要完整填写所涉及法律、法规、规章的全称并重点列明具体条

款项目。
6.委托执法事项，对以委托形式的执法事项，应保留在委托部门的执法事项目录清单中，执法部门栏列明委托的单位名称，备注栏填写具体行使该项行政权力的受委托

单位，并注明“委托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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